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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檢送「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」，請查

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 　

鑒於近期教育體系發生多起重大資通安全事件，相關根

因分析顯示各校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施行範圍未涵蓋全

校。

為強化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環境，並推動全校落實資通安

全管理法相關規定，訂定旨揭作業指引。

自111年起，旨揭作業指引第二點各款事項列入本部所屬

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重點審查事項，各

校執行成果納入次年度本部績效型補助款衡量指標計

算。

正本：各國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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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 

一、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強化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環境，並推動國

立大專校院（以下簡稱各校）落實資通安全管理法相關規定，以維

護教職員生之權益，特訂定國立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。 

二、各校依資通安全管理法第 10 條訂定、修正及實施資通安全維護計

畫，適用範圍應涵蓋全校各系、院、所教學單位及各行政單位（以

下簡稱全校各單位），並應注意下列事項： 

（一）資通安全長之配置：各校置資通安全長，宜指派主任秘書以

上人員兼任，以落實推動及監督校內資通安全相關事務。 

（二）資通安全推動組織：各校資通安全推動組織宜由資通安全長

召集全校各單位主管或副主管組成，每年至少召開會議一

次。 

（三）資通系統及資訊之盤點：各校辦理資通系統及資訊之盤點，

盤點範圍應包含全校各單位。各校每年提交之「資通系統資

產清冊」至少應包含落於各校 IP 網段內、或使用各校網域名

稱之資通系統。 

（四）內部資通安全稽核：各校辦理內部資通安全稽核，稽核範圍

應包含全校各單位。各校得就資通系統（保有個人資料）風

險高低、教學單位特性評估訂定推動先後順序，分年分階段

規劃辦理，並明訂於各校資通安全維護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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